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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政办〔2025〕15号

新源县人民政府2025年第7次常务会议纪要

2025年6月20日，县委副书记、县长热合木·艾木拉同志在

政府三楼会议室，主持召开新源县人民政府2025年第7次常务会，

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高磊，县委常委、政府副县长、扬州市对

口支援新源县前方工作组副组长曹伟伟，县委常委、政府副县长

刘文冰,县政府副县长欧阳果华，县政府副县长段超（兼职），

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余勇同志参加了会议，会议传达学习了《习

近平关于民政工作论述摘编》，对《关于调整新源县国有企业负

责人绩效年薪调节系数的请示》等32个议题进行了研究。现纪要

如下：

一、审议《关于调整新源县国有企业负责人绩效年薪调节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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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

革，健全完善我县国有企业激励、约束机制，同意县财政局按照

规定程序调整国有企业负责人绩效年薪调节系数。

二、审议《关于审议新源县国有企业负责人2023年度绩效考

核结果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有效发挥我县国有企业绩效考核奖励约束

作用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，同意新源县国有企业负责人2023年度

绩效考核结果，由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办理。

三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汇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资产、无

形资产进行账务核销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持续优化国有企业资产结构，提高资源利

用效率，同意由县财政局牵头，会同县法院、生态环境局、市监

局等部门（单位）按照规定程序对新源县汇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进行账务核销。

四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鑫通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新源县

鑫源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5.05%股权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加快推进我县矿产资源整合，优化资源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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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效率，同意新源县鑫通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新源县鑫源矿

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5.05%股权，由县财政局按照规定

程序办理。

五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鑫通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新

源县首平顺德运输有限公司55%股权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持续优化国有企业布局，整合我县大宗物

资运输运力资源，同意新源县鑫通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新

源县首平顺德运输有限公司55%股权，由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

办理。

六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2025年第三批处置公务用车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

管理办法》（新党办发〔2018〕65号）《关于自治区党政机关公

务用车管理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》（新管发电〔2020〕26号）相

关规定，同意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牵头，会同县纪委监委、发改

委畜牧兽医发展中心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照规定程序报废公务

用车3辆（阿勒玛勒镇人民政府1辆、吐尔根乡卫生院1辆、县畜

牧兽医发展中心1辆），调剂公务用车2辆（县发改委1辆、那拉

提镇中学1辆），拍卖公务用车1辆（县委政法委1辆），购置公

务用车1辆（县纪委监委1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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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党政机关职工餐厅购买第三方服务的

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持续提高后勤服务保障能力，满足干部职

工多样化用餐需求，同意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按照规定程序购买

第三方服务。

八、审议《关于申请新源县党政机关职工餐厅餐费补助的请

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持续优化资源配置，规范职工餐厅餐饮管

理，同意发放新源县党政机关职工餐厅餐费补助，由县财政局按

照规定程序办理。

九、审议《关于解决国家统计局新源调查队绩效奖金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稳定队伍、激发工作积极性、提升

统计数据质量，同意将国家统计局新源调查队绩效工资纳入财政

预算并补发2024年度绩效工资，往后参照执行，由县财政局按照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标准化考场购置智能行为分析设备资

金的申请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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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关于完善我区国家教育考试“六位一

体防护网”建设的通知》要求，同意县教育局按照规定程序购买

标准化考场智能行为分析设备。

十一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高考考点购置5G手机屏蔽器和监

控摄像头资金的申请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打击在国家教育考

试中利用手机作弊行为的通知》要求，同意县教育局按照规定程

序购买5G手机屏蔽器、监控摄像头用于高考考点。

十二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教育系统“三名”工作室建设经费的

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加快我县教育人才队伍建设，推动教育事

业高质量发展，同意拨付新源县教育系统“三名”工作室建设经

费，由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三、审议《关于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新源县清理拖欠

企业账款“6.30”台账审核工作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<加快加力清

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14号）《关

于做好加快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新清欠专

班〔2025〕5号）要求，同意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新源县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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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拖欠企业账款“6.30”台账审核工作，由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

序拨付相关经费。

十四、审议《关于申请拨付农村“厕所革命”财政补助资金的

报告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持续改善公共卫生环境，提升民生服务质

量，同意拨付农村“厕所革命”财政补助资金，由县财政局按照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五、审议《关于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和

粪污一体化处理试点示范项目等资产移交到各乡镇的报告》的

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促进资源下沉，激发基层活力，同意县农

业农村局按照规定程序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

和粪污一体化处理试点示范项目等资产移交到各乡镇。

十六、审议《关于提请审议<2025年中央及自治区第二批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><2025年中央第一批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个别项目资金变更的请示>的请

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精准匹配发展需求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同意2025年中央及自治区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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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项目计划并变更2025年中央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个别项目资金，由县农业农村局按照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七、审议《关于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农村用水及农业灌溉用

水一体化运营管理特许经营项目的特许经营者主体变更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

法（2024）》要求，同意县水利局按照规定程序将新疆伊犁州新

源县农村用水及农业灌溉用水一体化运营管理特许经营项目的

特许经营主体由新源县沃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新源县水

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原项目的权利义务由新源县水务投资发展

有限公司整体承继。

十八、审议《关于恳请解决新源县气象事业及职工绩效工资

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保障气象职工合法权益，稳定人才

队伍，激发工作积极性，同意将县气象局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绩

效工资纳入财政预算并补发2024年度绩效工资，往后参照执行，

由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九、审议《关于解决新源“气候康养旅居地”天气气候品牌

创建经费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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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经会议讨论，为充分挖掘我县气候资源优势，打造生态宜

居宜游宜业康养品牌，同意开展新源“气候康养旅居地”天气气

候品牌创建工作，由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拨付相关经费。

二十、审议《关于申请缴纳哈医院公安局土地补偿费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完善公安基础设施，提升公共服务

能力，同意县公安局按照规定程序缴纳哈医院公安局土地补偿

费。

二十一、审议《关于通过劳务外包方式解决那拉提旅游旺季

警力不足问题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有效缓解那拉提镇旅游高峰期道路交通压

力，提升新源旅游美誉度和游客满意度，同意通过劳务外包方式

招录人员，由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拨付相关经费。

二十二、审议《关于申请新源县公共视频监控运维经费的请

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》要

求，同意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拨付新源县公共视频监控运维经费。

二十三、审议《关于申请解决城北派出所及新源县2025年公

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附属资金的请示》的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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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，确保城北派出所及公

安基础设施尽早投用，同意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拨付城北派出

所及新源县2025年公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附属资金。

二十四、审议《关于申请新源县第一殡仪馆和哈木斯特公墓

补偿资金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深入推进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

动，体现殡葬公益属性，同意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拨付新源县

第一殡仪馆和哈木斯特公墓补偿资金。

二十五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社会福利园区用地以划拨方式供

地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权益，推动社会福利事

业专业化发展，同意新源县社会福利园区项目选址，由县自然资

源局按照规定程序划拨土地。

二十六、审议《新源县推进婚丧事宜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（草案）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大力弘扬勤俭节约优良传统，引导全县各

族群众破除陈规陋习，同意《新源县推进婚丧事宜移风易俗工作

实施意见（试行）（草案）》，由县民政局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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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、审议《关于审议2025年度新源县农村公路养护配套

资金分配方式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5号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深化农村

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新政办发〔2020〕24号）《伊

犁哈萨克自治州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伊

州政办发〔2020〕34号）要求，同意2025年度新源县农村公路养

护金额分配方案，由县交通运输局牵头，会同各乡镇做好农村公

路养护工作。

二十八、审议《关于由县财政承担“我们的中国梦·文化进

万家”文化惠民演出经费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作，丰富各族群众精

神文化生活，同意在全县开展“我们的中国梦·文化进万家”文

化惠民演出，由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拨付相关经费。

二十九、审议《关于审议新源县消防救援大队辅助类消防员

参照公安局辅警套改工资待遇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保障我县消防大队辅助类消防员合

法权益，稳定人才队伍，激发工作积极性，同意县将15名辅助类

消防员参照公安局辅警套改工资待遇，往后参照执行，由县财政



— 11 —

局按照规定程序办理。

三十、审议《关于划转领导干部周转住房资产的请示》的议

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周转住房管理，优化

国有资产配置，同意县住建局按照规定程序将领导干部周转住房

无偿划转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。

三十一、审议《关于签订新源县旧城区改建项目结算协议的

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加快推进旧城区改建项目资金支付、债务

偿还及成本结算等工作，同意签订《新源县旧城区改建项目结算

协议》。

三十二、审议《关于申请举办2025年新源县首届房地产交易

会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活力，满足各族群

众住房需求，同意《2025年新源县第一届“美丽新源·宜居之城”

房地产交易会工作方案》，由县住建局牵头，会同县公安局、财

政局、市监局等部门（单位）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实施。

其他列席人员：县纪委副书记、监委副主任布尔林·吐拉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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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康，县民政局党组书记袁明阳、住建局党组

书记黄宝顺、税务局党组书记苏新刚、文旅局党组书记李刚、人

社局党组书记杨延芳、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王金生，县财政局局

长肖敏、教育局局长孜比旦木·买买提江、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军、

水利局局长赛力克·艾别吾、司法局局长吉格尔·阿布登纳色、

发改委主任赵国成、生态环境局局长卡依拉提·克德尔艾力、气

象局局长高辉、审计局局长居马努尔·洪尔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
主任孔令红、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徐闯峰，县卫健委副主任吴平、

市监局党组成员晏红、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杨志明，自然资源局总

工周伟、技工学校常务副校长丁涛，吐尔根乡党委副书记兰中阳，

鑫通公司党委副书记刘果、中汇公司总经理王子阳、万和源公司

副总经理康阳，法律顾问穆海霞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6月20日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6月 20日印发


